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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72 次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105 年 3 月 24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9 時 30 分 

地  點：營建署 6 樓 601 會議室 

主  席：陳主任委員威仁           許委員兼執行秘書文龍 代   

（依各級區域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10 條規定，因主任委員與副主任

委員均不克出席會議，經出席委員互推由許委員文龍代理主持） 

記錄：施雅玲、林漢彬、楊婷如 

出列席人員（略，詳後簽到簿） 

壹、確認第 371 次會議紀錄 

決定：第 371 次會議紀錄確認。 

貳、報告事項： 

第 1 案：為「臺中市區域計畫（草案）」提請本部區域計畫委

員會審議之辦理方式等相關事宜，報請公鑒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參、討論事項： 

第 1 案：審議「新竹市香山區中隘農村社區土地重劃開發計畫」

案 

決議： 

一、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55 次會議決議二、三，有關本案

重劃擴大範圍及區內公共設施規劃之合理性與必要性部

分，請依下列意見辦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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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人口回流部分，請說明現居人口 36 人、既有居民

146 人二者有無重複計算情形，以及邱、楊二大家

族回流比例的調查資料，強化說明本案新增人口數

的合理性。另請補充說明本重劃案農民於範圍外之

農地區位。 

（二）因本案擴大重劃範圍增加可建築土地約 1.96 倍（大

於 1.5 倍），而本案公共設施卻未能真正改善既有聚

落生活環境，故請重新檢討公共設施規劃內容（例

如區內北側穿越既有聚落的 4 公尺道路應予拓寬、

檢討 5 叉路口之規劃與交通安全問題、新增人口衍

生區內道路與公共停車空間需求等）。 

二、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55 次會議決議四，有關本案乙種

建築用地使用強度部分，經申請人說明區內乙種建築用地

均調降成建蔽率 60％、容積率 150％時，土地所有權人同

意參與重劃比例降低為 8％，按「有關農村社區土地重劃

專編訂定發布前，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之審議原則」三

（二），原係指新增建築用地強度以不超過建蔽率 60％、

容積率 150％為原則，其目的在於避免新增建地的開發破

壞農村風貌，因此請申請人降低新增建地使用強度為建蔽

率 60％、容積率 150％。另為維護農村風貌請一併限縮新

增建築用地高度不得超過 3 層樓或 10.5 公尺。 

三、基於維護全國糧食安全，全國區域計畫第五章第二節參、

農地維護明定：「一、…（一）…1.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、

一般農業區、其他使用分區（如山坡地保育區、特定專用

區等）土地，如符合優良農業生產環境、維持糧食安全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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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之土地，或係屬農業主管機關依據農業發展需求，認定

應積極維護之地區，宜維持（或變更）為特定農業區。…4.

經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區、一般農業區及山坡地保育區

（可供農業生產土地）面積總和，應符合全國農地需求總

量目標值（74 萬至 81 萬公頃）。…」，依新竹市政府產業

發展處 104 年 12 月 28 日處產農字第 1040008931 號函

示略以：「…，依據『新竹市農地資源分類分級劃設與標

繪作業計畫』結案報告書，概略判斷中隘農村社區土地重

劃範圍內農地屬第二、三種農業用地，且不致影響新竹市

維護農地資源存量政策。」應符合全國區域計畫之農地維

護政策，同意確認。 

四、關於本案生活污水處理方式部分，請申請人於計畫書中詳

予補充說明本案自然淨化設施處理生活污水方式，並取得

新竹市政府工務處確認上述污水處理方式能妥適處理本

案生活污水達到水污染防治法規定放流水標準之意見文

件後納入計畫書。 

五、請申請人依下列意見修正開發計畫書圖內容： 

（一）本案整地計畫請以挖填方帄衡、不對外產生運土之

原則重新檢討，倘經檢討無法避免對外產生運土情

形時，請補充說明土石方來源、運送路線、交通敏

感點及其因應措施，並取得土石方主管機關意見文

件。 

（二）本案重劃後將住宅用地之使用項目依非都市土地使

用管制規則第 6 條規定辦理，恐將引入影響居住環



4 

境之使用行為，亦不符計畫管制精神，考量農村社

區土地重劃目的在於增加公共設施、改善社區生活

環境，請依實際使用現況及需求核實修正住宅用地

之使用項目。 

（三）按 104 年 11 月 12 日修正前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

業規範住宅社區專編第 23 點規定，農村社區土地

重劃案免擬公共設施營運管理計畫，係回歸農村社

區土地重劃條例相關法規辦理，故請刪除貳之四內

容。 

（四）依第 355 次區委會決議一，本案工程設計及重劃建

設經費已由申請人自籌經費辦理，請配合上述變更

事由修正貳之六財務計畫內容。 

（五）環境敏感地區查詢部分：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第 28

項「是否位屬優良農地」，按新竹市政府產業發展

處 104 年 6 月 2 日處產農字第 1040003857 號函查

詢結果應為「是」（誤植為否），請修正。 

 

以上審查意見，請申請人於 3 個月內補充並修正開發計畫送本

部營建署。另本案如未能按決議一、二於前揭期限內補正，除

申請人為辦理上開事項尚需費時與居民溝通協調之理由，經申

請人於補正期限內檢附證明文件提出申請並經本部同意得再予

展延 3 個月補正期限（以 1 次為限）外，應予以駁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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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案：審議桃園市龍潭區 「桃園高爾夫球場開發計畫」第 2

次變更面積案 

決議： 

一、本案原則同意面積變更為 76.1404 公頃，新增範圍包括九

座寮段 32、113、325、124、124-2、124-3 地號等 6 筆

土地： 

（一）申請人原擬納入之龍潭區九座寮段 25-4 地號及大

溪鎮番子寮段 689-2 地號等 2 筆土地位於鳶山堰水

庫集水區範圍，屬第 1 級環境敏感地區，經申請人

評估後將該 2 筆土地劃出申請範圍，同意確認。 

（二）新增龍潭區九座寮段 325、124、124-2、124-3 地

號等 4 筆土地，因未涉及第 1 級環境敏感地區（即

舊法規所稱限制發展地區），前經本部區域計畫委

員會第 336 次會議同意申請人納入球場範圍，同意

確認。 

（三）新增龍潭區九座寮段 32 及 113 地號等 2 筆土地，

屬多人共有土地，基於土地整體規劃考量，前經本

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36次會議決議請申請人將該

2 筆土地納入申請範圍，至土地權利證明文件部

分，則依本部營建署 101 年 10 月 22 日營署綜字第

1010065835 號函略以：「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係就

共有土地處分、變更及設定之規定，得適用作為取

得前揭規定開發地區土地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

之依據」辦理，經申請人說明已將前述 2 筆土地納

入變更範圍，並已取得共有人應有部分逾 2/3 之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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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，尚符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但書之規定，同意確

認。 

二、本案範圍經申請人檢討評估後，與原所提出申請之範圍不

同，相關主管機關同意或認定之文件未包含本次新增龍潭

區九座寮段 32 及 113 地號等 2 筆土地，請申請人應取得

下列文件後納入計畫書補正，再送本部核發許可： 

（一）興辦事業部分，應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教育部體

育署同意本案範圍變更之文件。 

（二）環境影響評估部分，申請人雖已取得行政院環境保

護署 104 年 11 月 19 日環署綜字第 1040089621 號

函示無須實施環境影響評估，惟該函認定範圍未包

含上述 2 筆土地，請針對該 2 筆土地檢具相關資料

送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確認是否仍維持該署上開

104 年 11 月 19 日函認定結果並依該署意見辦理。

另申請人已將原桃園縣環境保護局審查以 101 年

11月 5日桃環綜字第 1010503032號函備查之環境

管理計畫納入計畫書，同意確認，後續如有環境影

響評估法規適用疑義，則請申請人另案洽主管機關

釐清。 

（三）農業用地變更作非農業使用部分，請申請人取得行

政院農業委員會就上述 2 筆土地納入範圍後，是否

仍維持該會 102 年 9 月 9 日農企字第 1020726961

號函原則同意之意見文件。 

三、依審議作業規範高爾夫球場專編第 7 點規定「基地應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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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客車停車位數不得小於下列規定：…（三）超過 18 洞

者，每增加 9 洞提供至少 150 輛之停車位。」本案球場規

模 27 洞，依規定應提供 350 輛停車位，惟本案僅提供

293 個車位，尚不足 57 個車位，經申請人說明將於基地

內之交通用地補足停車位，原則同意，請申請人應依審議

作業規範規定辦理並輔以圖示補充說明停車位設置區位與

所提供車位數，至於球場電動車，應另覓其他空間停放，

併請納入計畫書敘明。 

四、有關本案排水計畫，請申請人檢討本案滯洪池容量及連外

排水渠道之出流速度，以避免造成區外承受水體無法負荷

之情形。 

五、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前經本部 103 年 12 月 16 日

修正規範總編第 9 點「申請開發之基地不得位於附表 2 之

1 所列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。…」規定，倘本案變更部分

有位於上開第 9 點修正後之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，應依修

正後規範辦理，查本案所附限制發展地區及條件發展地區

查詢文件係屬規範修正前之查詢項目且非最近一年內之查

詢結果，爰依審議作業規範規定，本案如審議通過，請申

請人補附本案依修正後規範附表 2-1 及 2-2 之第一、二級

環境敏感地區項目之查詢結果，查詢結果文件應為申請核

發許可日前起算 1 年內之文件。 

 

    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充並修正變更開發計畫後，於 3 個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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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送本部營建署，經查核無誤後，核發開發許可。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伍、散會（中午 12 時 30 分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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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、討論事項第 1 案區域計畫委員會委員及相關機關發言

摘要： 

◎ 委員 1 

一、本案擴大 1.96 倍的理由不夠充分。 

二、本案既循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方式辦理開發計畫，雖在非都

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專編訂定前即

已提出申請，惟在以農村社區為開發之目標而言，容積率

仍以不超過 150%為宜。 

◎  委員 2 

一、簡報提到鄰近農業生產區尚有 2、30 公頃農地是重劃區內

農民所有，可否具體標示呈現參與本重劃案的農民擁有重

劃範圍外的農地在哪裡？ 

二、請說明區內 5 叉路口的規劃考量為何？又區內規劃 4 公尺

寬道路的理由為何？本案既以公共設施改善為主，必要的

拆遷是可考量的。 

三、本案有無區外運土墊高基地的情形，將來排水會否對區外

造成影響？本案應以區內土方帄衡、不產生土方運送為原

則。 

◎ 委員 3 

一、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第 3 條規定，為增加公共設施之需

要，得適度擴大其範圍，本案增加的公共設施面積主要為

廣場，反觀道路拓寬改善卻有限。 

二、人口回流部分，現居人口 36 人、既有居民 146 人二者有

無重複？倘無重複計算情形，本案引進新增人口數達 29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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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以台灣目前的帄均戶量來看將可能增加 100 部自用

車，區內道路系統能負荷嗎？本案增加公共設施規劃的合

理性尚有疑慮。 

◎ 委員 4 

  能否請申請人明確說明本案急需解決的課題是什麼？俾利

說明本案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的必要性。 

◎ 委員 5 

一、本案人口回流分析中，邱、楊二大家族的回流比例是經過

調查的嗎？倘若新增人口數沒有這麼多的話，則需要新增

這麼多的建地與廣場嗎？ 

二、針對本案規劃的生活污水處理設施能否妥適處理近 500 人

的生活廢水，申請人僅以其他案例可行的經驗來答覆，說

服力不足。  

◎  委員 6 

  以本案擴大後新增建地達 1.96 倍及本案未來不參加農村

再生而言，本人認為重劃後已不具農村風貌與基本精神，又申

請人表達本案審議時間已長達數年，建議本案不應再同意補件。 

◎ 委員 4 

  本案與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精神有違，考量本案審議時間已

近 4 年，而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又時常修正，為免法

規更迭增加本案審議複雜度，建議本案不應再同意補件。 

◎ 委員 3 

  現勘時本案現況道路寬度是很難會車，重劃後道路如無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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寬而僅增加廣場用地，我認為並未達到改善生活環境的目的。

又本案回流人口假設同申請人的推估結果新增 293 人，其可能

衍生的 100 部停車需求亦不宜停放在廣場上，重劃後增加可建

築土地反而可能惡化當地農村生活環境，因此認為本案新增建

地倍數達到 1.96 倍的合理性、必要性似乎不存在，建議本案審

議結果應於本次會議決定，否則應請申請人將擴大倍數降至

1.5 倍以下再審。 

◎ 委員 7 

  農村再造對農村社區生活環境是好的，如果申請人可以針

對委員就本案公共設施規劃的修正建議予以調整的話，我覺得

本案不一定要駁回。 

◎ 委員 8 

  本案關鍵之一在於重劃後的土地使用強度是否調降，考量

「農村再生計畫實施地區之農村社區土地重劃」專編訂定前幾

個已受理審查的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均要求新增建地之建蔽

率、容積率不得超過 60%、150%以及新增建地高度不得超過

3 層或 10.5 公尺，上述原則應予維持，請申請人調降新增建地

之土地使用強度與建築高度，並依委員意見修正開發計畫內容

提下次區委會審議。 

◎ 本部地政司委員代表 

一、本案為 100 年 10 月 23 日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勘選作業要點

前受理之案件，本案第 1 次申請為 24 公頃，後來經本部

土地重劃工程處現勘後減至 8 公頃多，報本部後面積再次

調降至 4 公頃多，本案主要考量為財務可行性及居民參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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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劃意願，如申請人所述，如調降容積率至 150%則參與

重劃意願比率僅 8%。至於區內公共設施的規劃則由新竹

市政府、本部土地重劃工程處妥適調整處理。 

二、財務計畫是能否推動重劃案的關鍵之一，本案先前因未能

參與農村再生計畫，經釐清確認無法以農村再生基金補助

本案重劃工程，改由新竹市政府自籌經費辦理，因此未來

可能會將部分經費轉嫁至重劃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，相對

影響參與重劃的意願。 

◎ 委員 3 

  本案建議新增建地擴大倍數應限縮至 1.5 倍或是維持 1.96

倍但公共設施規劃應再檢討（例如區內北側穿越既有聚落的 4

公尺道路應予拓寬）。 

◎ 作業單位 

  建議本案比照臺中市政府申請之霧峰光正農村社區土地重

劃案例，請申請人依本次會議決議辦理，倘申請人未按本次會

議決議辦理補正將不予受理並以展延 1 次補正期限為限，逾期

未補正則予以駁回。 

◎ 新竹市政府環境保護局（書面意見） 

一、倘使用預鑄式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，需使用經行政院環境

保護署審定登記在案之污水處理設施，另建築物污水處理

設施之污水放流水應符合水污染防治法所規定之放流水標

準。 

二、如屬依下水道法應設置專用污水下水道者，請依該法及水

污染防治法相關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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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 新竹市政府產業發展局（104 年 12 月 28 日處產農字第

1040008931 號函） 

  依據「新竹市農地資源分類分級劃設與標繪作業」結案報

告書，概略判斷中隘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範圍內農地屬第二、三

種農業用地，且不致影響新竹市維護農地資源存量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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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2、討論事項第 2 案區域計畫委員會委員及相關機關發言

摘要： 

◎ 委員 7 

一、有關本案是否應辦環評部分，本人在第 336 次審查會議時

已提出相關疑義，環評法在 83 年通過、環評法施行細則

在 84 年通過，就過程而言，85 年教育部核准球場從 45

公頃變更為 71 公頃時，即應先洽環保署確認。依據環保

署 104 年 11 月 19 日函雖說明無須實施環境影響評估，但

本案原基地 71 公頃是否確在環評法施行前已開發完成？

還是只提出申請？應該更嚴謹地查證確認。 

二、另高爾夫球場多施灑農藥以維持美觀，本案鄰近水庫集水

區，此易造成非點源污染，申請人應將桃園縣政府備查之

環境管理計畫納入計畫書。 

◎ 委員 9 

一、本案環評部分，業經本署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）104 年 11

月 19 日環署綜字第 1040089621 號函已確認本案無須實

施環境影響評估。 

二、當年針對處理既有高爾夫球場，行政院在 84 年 3 月 24 日

已有特別的函示來整頓，本案亦含括在當年列入的 11 個

高爾夫球場內，已要求既成高爾夫球場應補提環境管理計

畫，關於本案環境管理計畫也於當年經過審查確認，故有

關本案新增 6 筆土地申請人前所提報本署認定的部分，就

其區位及累計的面積來看，未達現行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

認定標準之規範，本署上開函已有說明。 

三、惟本次大會申請人所提出範圍，將原番子寮段 689-2 及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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座寮段 25-4 地號等 2 筆位於重要水庫集水區之土地刪

除，改增九座寮段 32 及 113 地號等 2 筆土地，此與前報

請本署認定的範圍不同，申請人應依環評法相關規定，檢

具該 2 筆土地所在區位、面積相關文件送本署再作判釋。

其餘土地無須辦理環評部分，本署已確認尚無疑義。 

◎ 委員 10 

  75 年間高爾夫球場範圍多未方整，主要來自土地所有權人

尚未完成繼承登記無法產權移轉，或有因農地無法自由買賣、

地主抬高地價等因素，有其時代背景。 

◎ 委員 1 

一、原球場在本次擬變更之土地範圍似已設有球道，何以未變

更為球場用地即已開發？宜說明。 

二、以電動車出勤騰出空間作為停車場，似與土地使用規定不

符。電動車是屬球場經營之器物，其駐放空間應是有倉庫

或其他用地提供使用，而本案之停車位數不足，係依規定

應提供之用地需求。宜再斟酌。 

三、排水系統及滯洪池之規劃雖符審議規範之規定，惟其對外

排放之流量 25.3283cms 雖較連外排水渠道承容流量

27.44cms 為小，但以連外排水渠道需承容 114.85 公頃面

積之集水區，其單位面積流量為 0.239cms/ha，而本開發

區排放之單位面積流量則為 0.333cms/ha，顯然放流量太

高，宜再檢討滯洪池所需量體。且連外排水之設計標準是

採降雨頻率 10 年之流量，而本案仍採降雨頻率 25 年之排

放流量，有加重下游渠道負荷之可能，宜再檢討。 

 


















